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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 門 方 案 之 協 助 項 目 一 之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移 轉 合 約 補 充 協 議 書  
 

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金 會 （ 以 下 稱 「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」 ）  

立 補 充 協 議 書 人 ：  
【 社 區 名 稱 】 都 市 更 新 會 （ 以 下 稱 「 更 新 會 」 ）  

 

緣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與 更 新 會 業 已 依 「 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金 會 築 巢 專 案 之 臨 門 方 案 作 業 要 點 」 （ 以 下 稱 「 臨 門 方 案 作 業 要 點 」 ） ， 簽

訂 築 巢 專 案 之 臨 門 方 案 協 助 項 目 一 之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移 轉 合 約 （ 以 下 稱 「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」 ） ， 約 定 更 新 會 將 其 依 該 管 縣 市 政 府 核 定 公 告 之 都

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（ 以 下 稱 本 更 新 重 建 計 畫 ） 取 得 之 住 戶 土 地 及 建 物 所 有 權 移 轉 予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。 茲 因 更 新 會 有 意 將 該 土 地

及 建 物 出 售 予 第 三 人 ， 爰 經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及 更 新 會 同 意 簽 訂 本 補 充 協 議 書 ， 約 定 條 款 如 後 ：  

 

第 一 條  土 地 及 建 物 之 出 售  

 

一 、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同 意 更 新 會 得 將 其 原 依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第 一 條 所 規 定 應 讓 與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， 按 本 補 充 協 議 書 規 定 之 條

件 ， 於 該 土 地 及 建 物 更 新 重 建 期 間 至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後 一 個 月 內 ， 依 其 更 新 單 元 編 號 出 售 與 第 三 人 （ 以 下 稱 「 第 三 買 受 人 」 ） 。 更 新

會 同 意 應 優 先 出 售 予 九 二 一 地 震 受 災 戶 。  

二 、 更 新 會 與 第 三 買 受 人 簽 訂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， 除 經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同 意 外 ， 其 條 件 不 得 牴 觸 本 補 充 協 議 書 、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移 轉

合 約 及 臨 門 方 案 作 業 要 點 ， 更 新 會 並 應 於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簽 訂 後 十 日 內 以 書 面 通 知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， 同 時 檢 附 已 簽 訂 之 土 地 及

建 物 買 賣 契 約 書 契 約 副 本 或 影 本 （ 應 加 蓋 更 新 會 及 理 事 長 印 鑑 章 ） 交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存 查 。  

三 、 更 新 會 得 參 考 附 件 一 「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書 」 格 式 與 第 三 買 受 人 簽 訂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， 惟 該 格 式 僅 供 更 新 會 參 考 ， 除 本 補

充 協 議 書 及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移 轉 合 約 規 定 應 遵 守 之 條 件 外 ， 更 新 會 應 依 個 案 不 同 情 況 自 行 與 第 三 人 議 定 具 體 買 賣 契 約 ， 更 新 會 不 得

因 使 用 該 契 約 格 式 對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提 出 任 何 主 張 或 請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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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條  土 地 及 建 物 價 款 及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 

 

一 、 更 新 會 出 售 予 第 三 買 受 人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價 金 由 更 新 會 自 行 決 定 ， 惟 不 得 低 於 本 補 充 協 議 第 四 條 規 定 之 重 建 融 資 本 金 及 利 息 之 總

和 。  

二 、 更 新 會 應 與 第 三 買 受 人 約 定 依 左 列 方 式 給 付 土 地 及 建 物 價 金 ， 並 辦 理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：  

（ 一 ） 訂 立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後 ， 第 三 買 受 人 至 少 應 給 付 新 臺 幣 壹 拾 萬 元 之 價 金 。  

（ 二 ） 該 出 售 土 地 及 建 物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前 ， 第 三 買 受 人 至 少 應 給 付 百 分 之 二 十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價 金 。 若 第 三 買 受 人 為 本 更 新 重 建 計

畫 之 工 程 承 攬 人 ， 則 應 給 付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價 金 其 中 相 當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附 件 二 所 示 該 出 售 土 地 及 建 物 之 重 建 費 用 金 額 ， 應

自 工 程 款 中 分 期 扣 抵 。  

（ 三 ） 更 新 會 取 得 該 出 售 土 地 及 建 物 所 有 權 後 一 個 月 內 通 知 第 三 買 受 人 付 清 剩 餘 買 賣 價 金 ， 第 三 買 受 人 付 清 所 有 買 賣 價 金 同 時 ，

辦 理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與 第 三 買 受 人 。  

三 、 更 新 會 應 與 第 三 買 受 人 約 定 ， 第 三 買 受 人 應 給 付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價 金 應 匯 入 更 新 會 於 管 理 銀 行 設 立 之 買 賣 價 金 專 戶 。 更 新 會 並 同 意

該 買 賣 價 金 專 戶 之 款 項 應 優 先 用 於 清 償 本 補 充 協 議 第 四 條 規 定 之 重 建 融 資 本 金 及 利 息 ， 未 經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書 面 同 意 前 ， 更 新 會 不

得 動 用 該 專 戶 款 項 。  

四 、 更 新 會 應 與 第 三 買 受 人 約 定 ， 如 第 三 買 受 人 違 反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有 關 給 付 買 賣 價 金 之 規 定 ， 更 新 會 應 先 以 書 面 通 知 第 三 買 受

人 於 三 十 日 內 給 付 ， 第 三 買 受 人 逾 期 仍 未 完 全 付 清 者 ， 更 新 會 應 解 除 該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， 並 立 即 通 知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， 就 該 土

地 及 建 物 部 分 ， 更 新 會 與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雙 方 回 復 依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之 規 定 履 行 。  

五 、 第 三 買 受 人 違 反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有 關 給 付 買 賣 價 金 之 規 定 ， 致 更 新 會 解 除 該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者 ， 其 已 給 付 之 價 金 應 予 以

沒 入 ， 併 入 第 三 條 之 收 益 分 配 。  

六 、 第 三 買 受 人 給 付 價 金 變 動 情 形 ， 更 新 會 應 通 知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。  

 

第 三 條  收 益 分 配  

 

更 新 會 出 售 予 第 三 買 受 人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價 金 應 用 於 償 還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提 供 予 更 新 會 之 重 建 融 資 本 金 及 利 息 ， 如 有 剩 餘 ， 更 新 會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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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 定 收 益 分 配 辦 法 經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同 意 後 執 行 之 。  

 

第 四 條  重 建 融 資  

 

一 、 更 新 會 依 本 補 充 協 議 書 第 一 條 規 定 將 簽 訂 土 地 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事 通 知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後 ，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仍 依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第 五 條

所 訂 給 付 方 式 給 付 該 出 售 土 地 及 建 物 部 分 之 重 建 費 用 及 補 償 費 用 ， 惟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依 前 開 規 定 所 給 付 之 上 開 費 用 ， 溯 及 自 九 二 一

基 金 會 首 次 撥 款 之 日 起 ， 轉 為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提 供 重 建 貸 款 融 資 及 重 建 自 備 款 融 資 與 更 新 會 。 重 建 貸 款 融 資 部 分 之 金 額 ， 按 上 開 重

建 費 用 之 百 分 之 八 十 及 補 償 費 用 總 額 計 算 ，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同 意 無 息 貸 款 與 更 新 會 ； 重 建 自 備 款 融 資 部 分 之 金 額 ， 按 上 開 重 建 費 用

之 百 分 之 二 十 計 算 ， 更 新 會 自 管 理 銀 行 將 重 建 自 備 款 融 資 自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專 戶 匯 入 自 備 款 專 戶 之 日 起 至 管 理 銀 行 通 知 清 償 日 止 ，

按 實 際 動 用 金 額 依 年 利 率 百 分 之 五 計 付 利 息 予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。  

二 、 更 新 會 取 得 本 更 新 重 建 計 畫 建 物 產 權 後 ， 更 新 會 同 意 由 管 理 銀 行 將 更 新 會 應 返 還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之 重 建 融 資 本 金 及 利 息 ， 自 買 賣 價

金 專 戶 直 接 扣 交 予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以 為 清 償 ， 其 餘 不 足 部 分 ， 更 新 會 應 自 管 理 銀 行 通 知 日 起 算 三 個 月 內 全 部 清 償 完 畢 。  

 

第 五 條  擔 保 物  

 

一 、 更 新 會 擬 出 售 予 第 三 買 受 人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於 完 成 權 利 變 換 登 記 由 更 新 會 取 得 所 有 權 同 時 ， 更 新 會 應 將 該 土 地 及 建 物 共 同 設 定 第 一

順 位 最 高 限 額 抵 押 權 與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， 抵 押 權 設 定 金 額 為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暫 訂 之 該 土 地 及 建 物 標 的 總 價 加 計 百 分 之 十 。  

二 、 更 新 會 茲 聲 明 其 依 本 補 充 協 議 規 定 所 提 供 之 擔 保 物 完 全 為 其 合 法 所 有 ， 他 人 並 無 租 賃 、 借 用 、 設 定 負 擔 、 假 扣 押 、 假 處 分 或 其 他

任 何 權 利 ， 亦 無 任 何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所 不 知 之 物 或 權 利 之 瑕 疵 ， 如 有 不 實 ， 該 更 新 會 除 應 另 行 提 供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認 可 之 其 他 相 同 或

較 高 價 值 之 擔 保 物 或 立 即 清 償 重 建 融 資 外 ， 並 應 賠 償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因 此 所 受 之 損 害 。  

三 、 更 新 會 非 經 其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之 書 面 同 意 ， 不 得 將 擔 保 物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拆 除 、 改 建 、 或 為 其 他 足 以 減 少 或 毀 損 擔 保 物 價 值 之 一 切 行

為 ， 並 同 意 由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隨 時 查 驗 ， 否 則 該 更 新 會 除 應 另 行 提 供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認 可 之 其 他 相 同 或 較 高 價 值 之 擔 保 物 或 立 即 清 償

本 補 充 協 議 第 四 條 規 定 之 重 建 融 資 外 ， 並 應 賠 償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因 此 所 受 之 損 害 。  

四 、 擔 保 物 如 因 公 用 徵 收 或 其 他 原 因 ， 由 第 三 人 付 款 補 償 或 賠 償 時 ， 更 新 會 授 權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得 直 接 領 取 該 補 償 或 賠 償 款 項 ， 並 以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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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 充 協 議 為 授 權 之 證 明 ， 就 取 得 之 補 償 或 賠 償 款 項 ，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得 抵 充 更 新 會 對 其 所 負 之 一 切 債 務 。  

五 、 擔 保 物 如 需 登 記 、 占 有 、 管 理 或 變 更 登 記 或 辦 理 其 他 手 續 或 因 更 換 、 增 加 擔 保 物 致 需 辦 理 有 關 手 續 ， 或 因 毀 損 滅 失 ， 而 對 第 三 人

或 保 險 人 求 償 需 辦 理 有 關 手 續 者 ， 更 新 會 均 應 立 即 照 辦 ， 其 費 用 均 由 更 新 會 負 擔 。 擔 保 物 之 管 理 、 維 修 、 稅 捐 及 其 他 應 付 費 用 ，

亦 由 更 新 會 負 擔 。  

六 、 於 更 新 會 依 本 補 充 協 議 第 四 條 規 定 清 償 該 土 地 及 建 物 部 分 之 重 建 融 資 本 金 及 利 息 後 ， 九 二 一 基 金 會 應 塗 銷 該 土 地 及 建 物 部 分 之 抵

押 權 登 記 。  

 

第 六 條  合 約 效 力  

 

一 、 本 補 充 協 議 為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之 一 部 份 ， 與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具 有 相 同 之 效 力 。 就 更 新 會 依 本 補 充 協 議 規 定 出 售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部

分 ， 優 先 適 用 本 補 充 協 議 規 定 。  

二 、 除 本 補 充 協 議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各 當 事 人 之 權 利 義 務 仍 依 協 助 項 目 一 合 約 執 行 之 。  

 

第 七 條  協 議 書 份 數  

 

本 補 充 協 議 書 正 本 及 副 本 各 壹 式 貳 份 。 各 當 事 人 存 執 正 本 及 副 本 各 乙 份 。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

  

月

  

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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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合 約 人 ：  

財 團 法 人 九 二 一 震 災 重 建 基 金 會  

 

董 事 長 ： 殷   琪  

 

執 行 長 ： 謝 志 誠  

 

地 址 ： 台 北 市 長 春 路 一 五 六 號 六 樓  

 

【 社 區 名 稱 】 都 市 更 新 會  

 

理 事 長 ：  

 

地 址 ：  

 

 


